國立宜蘭大學各校區及建物維護管理要點
114年11月4日114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
一、國立宜蘭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有效維護管理本校各校區及建物，並明確各單位之維護管理權責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本校各校區之公共區域，由總務處負責維護管理。但各該校區係全區交由特定單位使用者，由該使用單位負責。
三、本校各校區之建物，除行政及綜合教學大樓外，均由各該建物進駐使用單位負責維護管理；該建物有二個以上單位進駐使用時，如有共同上級一級單位，由該共同上級一級單位負責；如無共同上級一級單位，應共同成立管理委員會負責。
前項管理委員會之組成、執掌及運作方式等相關事項，由各該管理委員會訂定之。
四、本要點之維護管理工作內容及範圍，依附表「各大樓及環境清潔管理責任區分表」及附圖「環境清潔管理責任區域圖」辦理。
各該負責單位或管理委員會得依該建物環境及使用特性，另訂定內部管理規定，各進駐使用單位應共同遵守之。
五、本校各校區及建物如因維護管理不當，致生國家賠償等相關法律責任時，以各該負責單位或管理委員會為業務主責單位。
六、本要點未規定之處，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或行政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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